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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一般原理21、考点：民事法律行为的分

类根据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否互为对价，民事法律行

为分为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。有偿行为是指一方给对方某种

利益，而对方接受这种利益时需要支付相应代价的民事法律

行为。无偿行为是指一方给对方某种利益，而对方接受这种

利益不需要支付报酬的民事法律行为。根据双方当事人中一

方还是双方享有权利，民事法律行为分为单务和双务行为。

单务行为是指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只享有权利，他方只负担

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。双方行为是指双方当事人都互相享有

权利并互相负有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。注：较普遍观点认为

：借款是单务民事法律行为。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

件22、考点：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合同法第16条规定：要约

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，第26第规定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

生效。承诺不需要通知的，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

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。23、考点：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民事行

为所谓意思表示，是指行为人把进行某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内

心意愿，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人行为，如果当事人外部

意思和其内心的效果意思不一致，便是意思表示不真实。24

、考点：意思表示的默示形式意思表示的默示形式可分为两

类：一类是推定形式，即当事人通过有目的、有意义的积极

行为将其内在意思表达于外部，从而使他人可以根据常识、

交易习惯或者相互间的默契，推知当事人已作出某种意思表



示。另一类是沉默形式，即既无语言表示又无行动表示的消

极行为，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可以作为意思表示的方式。 第

四节 无效民事行为25、考点：无效民事行为民通第58条规定

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（1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；（2）

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；（3）一方以欺诈

、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，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

下所为的；（4）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

的；（5）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；（6）经济合同违

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；（7）以合同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。无

效民事行为，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。26、考点：

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合同法第47条规定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

人订立的合同、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，该合同有效，但纯获

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、智力、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

立的合同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。另要注意：合同法47条

与民通58条的区别：严格按照“后法优先于前法”的原则进

行适用。第五节 可变更、可撤销的民事行为27、考点：欺诈

和诉讼时效民通意见第68条规定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

虚假情况，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，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

误意思表示的，可以认定为欺诈行。另民通第135条规定：向

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，法律另

有规定的除外。28、考点：欺诈构成要件（1）欺诈人有欺诈

的故意；（2）欺诈人欺诈的行为（3）欺诈人因欺诈陷入错

误的认识；（4）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而为意思表示。第六节

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的后果（这部分无考题）第七

节 附条件、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29、考点：附期限的民事

行为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，指的是当事人为民事行为设定



一定的期限，并把期限的到来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发生的

前提。附期限与附条件的民事行为的本质区别是，期限必将

到来而条件不一定产生，民法通则第76条规定：附期限的民

事法律行为，在所附期限到来时生效或者解除。30、考点：

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条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，条

件可分为延缓条件和解除条件。延缓条件是指民事法律行为

效力的民生决定于所附条件的成就。解除条件是指民事法律

行为效力的终止决定于所附条件的成就。以条件内容所设定

的事实发生与否为标准，条件可以分为肯定条件和否定条件

，肯定条件是指以发生某种客观事实为其条件的内容。否定

条件是指以不发生某种客观事实为其条件的内容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